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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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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含疫苗和体外诊断试剂)、

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医疗用毒性药品(西药)、蛋白同化制剂、肽

类激素，保健食品；销售：医疗器械(以上项目按本公司有效许可证

经营)。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和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百货，

消毒剂；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

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上述相关信息咨询服务。

2、近三年交易情况

2012年度、2013年度新特药未向公司采购任何产品。2014年1-11

月，新特药共向公司采购 5,128.59 万元的产品，进行销售、冷链系

统的对接和试运行，目前试运行效果良好。

3、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大股东的关系

新特药及其控股公司国药控股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

二、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方式：乙方采购甲方指定产品，并在甲方授权范围内销

售和提供全程冷链运输服务；甲方负责产品推广、渠道管理、市场价

格体系管控及相应的终端技术服务。

(二)合作期限：自本协议签署后乙方首批采购订单日期起，合作

期三年。合作期结束后，如双方无异议，可顺延，顺延期限双方另行

协商。

(三)乙方订货：乙方应至少提前 30天向甲方提出下季度采购订

单，订单品种、数量及价格以甲方确认后的《产品订货清单》为准，

甲方应在乙方下达订单后 30日内将货物运送到乙方指定地点。

(四)乙方货款支付：首付款为当季采购货款总额的 55%，余下货



款到货后 60日内付清,乙方不得以其客户回款或资金周转等为由延

期或拒绝向甲方支付货款。

(五)甲方交货地点：以每次订单乙方指定地为准。

(六)产品验收：乙方收到甲方货物后需在七个工作日内验收完毕，

乙方未在七个工作日内提出异议的视为验收合格并全部收货，除非产

品质量问题甲方不予退货。对于存在质量问题的产品，乙方应在发现

后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提出通知，甲方在收到乙方书面通

知后的七个工作日内为乙方解决。

(七)应尽事项

1、乙方应严格遵守甲方制定的价格政策执行，除甲方授权外，

乙方不得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变更甲方任何品种的销售价格。

2、乙方首批采购不低于甲方指定销售区域全年销售计划 90天的

合理库存，其后甲方依乙方销售情况，按月补足乙方库存，以保证及

时配送。

(八)违约责任

1、如乙方不具备经销或配送甲方产品的经营资质导致甲方受到

处罚的，乙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同时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2、甲方产品毁损或灭失的，因乙方原因造成的乙方负责，非因

乙方原因造成的损失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本协议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新特药成立于 1993 年，是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属下核心企业—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控股”)直属的全资子公司，

国药控股是中国最大的药品、医疗保健产品分销商及领先的供应链服

务提供商，拥有并经营中国最大的药品分销及配送网络，形成了药品



分销、物流配送、零售连锁、药品制造、化学试剂、医疗器械、医疗

健康产业等相关业态协同发展的一体化产业链。

新特药具有健全的质量保证体系, 2003 年首次通过国家 GSP 认

证，2006 年 4月成为广东省第一批取得疫苗经营资质的商业公司。

2013 年 4 月，通过 ISO9001:2008 认证。2013 年 12 月，通过新版 GSP

认证。新特药以“一体两翼”为发展战略，即以妇科、肿瘤科心脑血

管等新特药品销售为基础平台。以疫苗、体外诊断试剂/器械作为差

异化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经营品种包括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

化药品、生物制品和疫苗、体外诊断试剂、进口业务、辅助生殖器械

产品、二类精神药品(制剂)、医疗用毒性药品(西药)、蛋白同化制剂、

肽类激素等。

交易对方业务经验丰富、基础雄厚、资质齐全、在业内拥有良好

的口碑，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本协议的签署，双方优势互补，合作

共赢，将发挥新特药网络渠道覆盖优势和标准的冷链运输规范流程，

进一步拓展公司相关产品的渠道与市场，全面提升和完善公司产品的

质量管理体系。

本协议的履行为公司日常性经营行为，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影响

公司业务的独立性，预计将使公司未来 12个月内对新特药的销售额

超过 1亿元，对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及经营业绩的提升产生积极

的影响。

四、本协议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协议的签署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审议。

五、风险提示



1、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本协议需通过分次的订单确定每个季度的采购数量,具体金额

以每笔订单为准。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广东东方新特药有限公司签署的《采购、经销及冷链配送

服务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2 月 1日


